陇川县2021年农机报废补贴工作总结

根据《云南省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意见》，陇川县严格按照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程序和要求，积极推进县域内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工作。现就2021年工作总结如下：

一、补贴实施情况
陇川县2021年完成了2台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补贴资金2.45万元，其中：补贴报废半喂入式稻麦联合收割机1台，补贴资金1.75万元；补贴报废轮式拖拉机1台，补贴资金0.7万元。

二、采取的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切实加强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顺利实施，陇川县成立了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县长担任；副组长由县农业农村、财政、工业和商务科技信息局局长担任；成员由县农业农村、财政、工业和商务科技信息局以及各乡镇分管相关工作的副局长、副乡镇长和陇川县农场管委副主任担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县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办公地点：县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中心，电话：0692-7170166），办公室主任由县农业农村局分管农机工作的副局长（县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主任）兼任，成员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工业和商务科技信息局相关业务部门人员组成，负责落实业务工作。

（二）确定了农机报废回收企业


根据《云南省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意见》关于农机回收企业确定的原则，通过2020年县农业农村局在全县范围排查，全县暂无具备资质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和依法具有农机回收拆解经营业务的维修网点、合作社等其他企业。为方便我县群众，根据《云南省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意见》关于农机回收企业确定的原则和就近原则，我县报废农机暂由“德宏宏宇实业集团升盈物资有限公司”回收，拆解地点今年更改为“德宏宏宇实业集团升盈物资有限公司陇川分公司”；营业场所为陇川县章凤镇章凤木材检查站旁；联系人：施保鹏，电话：15969255990。如今后农机报废回收企业有所变动，县农业农村局再行按照《云南省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意见》要求，严格按照程序确定县域内农机报废回收企业，并另行给予公告。

（三）结合陇川县实际，制定了县级实施方案

《云南省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意见》发布后，陇川县严格按照省级方案要求，结合县内实际情况，制定了《陇川县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工作实施方案》，并在网上进行公示和要求各乡镇以及涉及的县级部门、广大农机经销企业和农机合作组织等进行宣传动员。

（四）强化信息公开。我县对实施方案、补贴额度、操作程序、投诉咨询方式等信息全面进行了公示公开；涉及的县乡各部门，以及发动广大农机经销企业和农机合作组织积极进行政策宣传，扩大了公众知晓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办理后，对享受报废补贴的信息，按照农机购置补贴要求，与同期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同时在县乡进行了集中公示，主动接受公众监督。

（五）优化服务便民。2021年，全县农机购置补贴全面推行手机APP上办理，农机报废更新补贴也同步通过手机APP办理，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做到了与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信息平台的衔接，实现了回收报废信息与农机购置补贴相关信息的互联互通，提高了补贴申请办理效率。

（六）严格监督管理。涉及的各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加强了对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的监管。对未纳入牌证管理的农机具，制定了风险防控措施，严格加强监管，严防严查虚假报补等骗套补贴资金的违规行为。报废农机拆解时，农机安全监理人员进行了现场监督和取证。全年未发现违规行为。

三、主要成效

推动了全县农机装备结构的逐步优化，有效促进了农机装备转型升级和农机节能减排、减少环境污染，进一步保障了农业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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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存在问题

据走访的部分农机户反映，轮式拖拉机报废补贴额偏低，特别是部分轮式拖拉机补贴额加上残值甚至要低于旧机交易价格。

五、建议

建议适当提高轮式拖拉机报废补贴额，提高农机户报废符合条件拖拉机的积极性。

                            陇川县农业农村局

                            2022年3月16日


